新民高中低收入戶學生搭乘專車減免暫行要點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九十五年二月十五日訂定

九十八年一月十六日修訂

一、目    的：鼓勵低收入戶學生努力向學，在困苦中力爭上游，不為環境擊倒的向上精神。

二、實施對象：領有低收入證明，搭乘專車的同學。

三、申請條件：（1）以前學期為單位，學期學業平均達60分（含）以上。

（2未受記過處分或累計未達警告三次。
四、申請辦法：（1）新生入學具低收入戶證明者，一律可申請減免。
（2）前學期成績符合申請條件，具成績單及低收入戶證明，專車繳費收據影本向訓育組申請。
五、減免額度：專車車費予以五折優惠。

六、本暫行要點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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